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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介

1.1 设计简介

常州恒立气动科技有限公司“智能气动元件项目”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初步设

计，符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的要求，也符合污染物防治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的

要求。

常州恒立气动科技有限公司“智能气动元件项目（部分验收）”实际总投资 10000

万元，其中污染物防治措施及和防止生态破坏措施投资 120 万元人民币，占总投资

1.2%。

1.2 施工简介

常州恒诺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智能气动元件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 2024 年 4

月 15 日取得了常州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批复（常武环审〔2024〕86 号）；2024 年 8

月，常州恒诺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将名下环保手续转移至常州恒立气动科技有限公司

名下。常州恒立气动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27 日完成了排污许可证（证书编

号：91320412076370278X002Q），有效期限为：2024 年 12 月 27 日至 2029 年 12 月

26 日。项目取得排污许可证后安排有资质的检测单位进行验收检测，检测过程中生

产工况满足竣工验收要求。

项目建设过程中按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的要求，落实了

各项环境保护对策及措施。

1.3 验收过程简介

常州恒立气动科技有限公司“智能气动元件项目”调试结束后，由公司领导王楠

婷牵头组织成立验收工作组启动竣工验收工作，验收工作组包括：建设单位、检测

单位、环评单位、专家、环保设施施工单位等。验收工作组通过现场检查、资料查

阅、现场沟通的方式对项目实际建设情况与项目环境影响报告及批复的要求进行一

一核查，对不符合项目环境影响报告及批复的情况进行调整。

在现场实际建设情况不存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

评[2017]4 号）中第八条具体条款的情况下，2025 年 8 月、9 月，江苏省百斯特检测

技术有限公司在主体设备与环保设备同时调试过程进行验收检测，检测过程中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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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况满足竣工验收要求。

2025 年 10 月，取得监测数据后，常州久绿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按照《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的要求编制了《智能气动元件项目（部分验

收）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与常州恒立气动科技有限公司在多次沟通、调

整后最终定稿。

2026 年 2 月 11 日，常州恒立气动科技有限公司邀请三位专家在项目现场召开验

收会进行自主验收，三位专家在审查材料、现场检查、审核报告的基础上形成验收

意见。验收意见的结论为：验收组认为，该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执行了建设项目环保“三

同时”制度，验收资料齐全，污染防治措施和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落实到位，验收检测

数据表明废水、废气、噪声均能达标排放，固废能够合理处置，符合环评报告及审

批意见的要求。验收组一致同意常州恒立气动科技有限公司“智能气动元件项目（部

分验收）”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

常州恒立气动科技有限公司“智能气动元件项目（部分验收）”环境影响报告及

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其他环境保护对策措施情况主要有以下几点：

2.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⑴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公司暂由 1 名员工专职环保工作。

表 1 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内容

序号 制度名称 主要内容

1 环境管理责任制 规定了各级部门及人员的环境保护职责

2 环保巡回检查制度 规定了各级部门对环境保护设施的检查要求及检查频次

3 固废管理制度 规定了固废存储、出入库相关规定

4 环境管理台账管理制度 规定了环境保护调试运行台账的填写、存放的管理要求

5 环境保护设施日常维护制度 规定了环境保护设施日常运行维护的周期及维护要求

⑵环境监测计划

公司在验收期间，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中要求的环境监测计划开展了验收监测，

并制定了相应的监测计划。

项目所在厂区生活污水接管口污水中pH、COD、SS、NH3-N、TP、TN浓度均符

合《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2015）表1中B级标准；生产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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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桶中pH、COD、SS、石油类、氟化物、总铝浓度均满足武高新工业污水处理厂

接管标准要求。1#排气筒有组织排放的硫酸雾排放浓度及速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1中排放限值要求，2#排气筒有组织排放的颗粒

物、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及速率符合《工业涂装工序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2/4439-2022）表1中排放限值要求；厂界无组织排放的硫酸雾、颗粒物、非甲

烷总烃浓度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3中监控浓度限

值要求；厂区内VOCs（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限值满足《工业涂装工序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DB32/4439-2022）表3中无组织排放限值和《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

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表A.1中特别排放限值要求。各厂界昼、夜间噪声符

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生产过程中产生

的一般固废外售综合利用，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含油抹布手套混入生活

垃圾一并由环卫清运，固体废物100%处置。

2.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本项目不涉及到区域内削减污染物总量措施和淘汰落后产能的措施。

2.3 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本项目不涉及如林地补偿、珍稀动植物保护、区域环境整治、相关外围工程建

设情况等。

3 整改工作情况

不涉及。


